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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294328/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28 号 

（关于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承接境内（区外）企业委托加工业务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

3 号）的要求，加快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综保区”）创新升级，支持在综保区内的企业（以

下简称“区内企业”）承接境内（区外）企业（以下简称“区外企业”）委托加工业务，统筹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委托加工”，是指区内企业利用监管期限内的免税设备接受区外企业委

托，对区外企业提供的入区货物进行加工，加工后的产品全部运往境内（区外），收取加工费，

并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行为。 

委托加工货物包括委托加工的料件（包括来自境内区外的非保税料件和区内企业保税料

件）、成品、残次品、废品、副产品和边角料。 

二、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规定或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作出

的规定准许外，区内企业不得开展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委托加工业务。 

三、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为一般信用及以上； 

（二）具备开展该项业务所需的场所和设备，对委托加工货物与其它保税货物分开管理、

分别存放。 

四、区内企业开展委托加工业务，应当设立专用的委托加工电子账册。 

五、委托加工用料件原则上由区外企业提供，对需使用区内企业保税料件的，区内企业

应当事先如实向海关报备。 

六、委托加工用非保税料件由境内（区外）入区时，区外企业申报监管方式为“出料加

工”（代码 1427），运输方式为“综合保税区”（代码 Y）；区内企业申报监管方式为“料件进出

区”（代码 5000），运输方式为“其他”（代码 9）。 

七、境内（区外）入区的委托加工用料件属于征收出口关税商品的，区外企业应当按照

海关规定办理税款担保事宜。 

八、委托加工成品运往境内（区外）时，区外企业申报监管方式为“出料加工”（代码 1427），

运输方式为“综合保税区”（代码 Y）。委托加工成品和加工增值费用分列商品项，并按照以下

要求填报： 

（一）商品名称与商品编号栏目均按照委托加工成品的实际名称与编码填报； 

（二）委托加工成品商品项数量为实际出区数量，征减免税方式为“全免”； 

（三）加工增值费用商品项商品名称包含“加工增值费用”，法定数量为 0.1，征减免税

方式为“照章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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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企业申报监管方式为“成品进出区”（代码 5100），运输方式为“其他”（代码 9），商

品名称按照委托加工成品的实际名称填报。 

加工增值费用完税价格应当以区内发生的加工费和保税料件费为基础确定。其中，保税

料件费是指委托加工过程中所耗用全部保税料件的金额，包括成品、残次品、废品、副产品、

边角料等。 

九、由境内（区外）入区的委托加工剩余料件运回境内（区外）时，区外企业申报监管

方式为“出料加工”（代码 1427），运输方式为“综合保税区”（代码 Y），区内企业申报监管方

式为“料件进出区”（代码 5000），运输方式为“其他”（代码 9）。 

十、委托加工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废品、副产品等应当运回境内（区外）。保税料件

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废品、副产品属于固体废物的，应当按照《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联合令第 12 号）办理出区手续。 

十一、委托加工电子账册核销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区内企业应当按照海关监管要求，

如实申报企业库存、加工耗用等数据，并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办理报核手续。 

十二、区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可暂停其委托加工业务： 

（一）不再符合本公告第二条、第三条所述业务开展条件的； 

（二）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将委托加工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废品、副产品等按照有关

规定处置的； 

（三）涉嫌走私被立案调查、侦查的。 

前款第（二）项所规定的“规定期限”由海关根据委托加工合同和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十三、区内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 年 1 月 29 日 

 

 

 

 

 


